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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物质容许限量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

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对建筑物和构筑物钢结构表面进行防护和装饰的溶剂型防腐涂料和水性防腐涂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H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25—2007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6750—2007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 24408—2009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物 building
用建筑材料构筑的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GB/T 50504—2009,术语 2.1.4]
注：例如，住宅、办公大楼、厂房、仓库、商场、体育馆、展览馆、图书馆、医院、学校、体育馆、机场、车站、剧院、教堂等。

3.2
构筑物 construction
为某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

设施。

[GB/T 50504—2009,术语 2.1.5]
注：例如，桥梁、铁塔、碑塔、电视塔等结构。

3.3
建筑钢结构 construction steel structure

以钢材制作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3.4
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 anticorrosion coatings for construction steel structure
涂覆在建筑钢结构上的防腐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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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VOC
在所处的大气温度和压力下，可以自然挥发的任何有机液体或固体。

[ISO 4618：2006,定义 2.239]
3.6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content

VOC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所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

[ISO 4618:2006,定义 2.240]

4 产品分类

本标准中防腐涂料分为预涂底漆（车间底漆）、底漆、联接漆、中间漆、面漆。

5 要求

5.1 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C）含量应符合表 1 的限量要求。该要求仅限溶剂型涂料。

表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限量要求

涂料类型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限量值

g/L

预涂底漆（车间底漆）

无机类 680

环氧树脂类 680

其他树脂类 700

底漆

无机类（富锌D 660

醉酸树脂类 550

氯化橡胶类 620

氯化聚烯烧树脂类 700

环氧树脂类（富锌 650

环氧树脂类 580

其他树脂类 650

联接漆b 720

中间漆

醇酸树脂类 490

环氧树脂类 550

氯化橡胶类 600

氯化聚烯煌树脂类 700

丙烯酸酯类 550

其他树脂类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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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5.2 产品中有害溶剂含量应符合表 2的限量要求。该要求适用于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

表 2 有害溶剂的限量要求

涂料类型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限量值

g/L

面漆

醇酸树脂类 590

丙烯酸树脂类 650

环氧树脂类 600

氯化橡胶类 610

氯化聚烯烧树脂类 720

聚氨酯树脂类 630

氟碳树脂类 700

硅氧烷树脂类 390

其他树脂类 700

注：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混合后测定。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最大稀释量稀

释后进行测定。

a 富锌底漆是指不挥发分中金属锌含量＞60%的底漆。
卜 在无机富锌底漆上涂覆的一道过渡涂料作为联接（封闭）涂层。

5.3 对产品中有害重金属含量的推荐性要求见表 3。该要求仅限色漆.适用于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

表 3 有害重金属含量的推荐性要求

项目 限量值

苯含量/% 1

卤代煌（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二氯乙烷、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化碳）总和含

量/%
1

甲醇含量（限无机类涂料）/% 1

乙二醇醒（乙二醇甲醍、乙二醇乙醛）总和含量/% 1

注：溶剂型涂料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混合后测定。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推荐的最

大稀释量稀释后进行测定。水性涂料不考虑稀释配比。

项目 推荐值

铅 (Pb) 含量 /(mg/kg) 1 000

镉(Cd)含量/(mg/kg) 100

六价铭(Cr“ )含量 /(mg/kg) 1 000

汞(Hg)含量/ (mg/kg) 1 000

注：按产品明示的配比（稀释剂无须加人）混合各组分样品，并制备厚度适宜的涂膜。在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干燥

条件下，待涂膜完全干燥后，对干涂膜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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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方法

6.1 取样

产品取样应按 GB/T 3186的规定进行。

6.2 检验方法

6.2.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A的规定进行。
6.2.2 苯、甲醇、乙二醇酷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B的规定进行。
6.2.3 卤代烧含量的测定按附录 C的规定进行。
6.2.4 苯、甲醇、乙二醇酸含量及卤代煌含量测定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的示例，参见附录 I）。

6.2.5 重金属含量的测定按 GB 24408—2009 中附录 E 和附录 F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型式检验项目

7.1.1 本标准的全部要求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表 1 和表 2 中的项目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型式检验；表 3 中的项目可根据相关方要求商定进行。

7.1.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随时对表 1 和表 2 中的项目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产品异地生产时；

——生产配方、工艺、关键原材料来源及产品施T配比有较大改变时；
——停产上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

7.2 检验结果的判定

7.2.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2008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当修约后检验结果为 0、0.0、0.00、
0.000时，结果以一位有效数字报出。

7.2.2 报出检验结果时应同时注明组分配比和稀释比例。

8 包装标志

8.1 按 GB/T 9750的规定进行。
8.2 对于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的涂料，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各组分的配比。对于施工

时需要稀释的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确稀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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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A.1 原理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测定试样的挥发物含量，所测试的挥发

物含量即为产品的 V（）C 含量。

A.2 挥发物含量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按 GB/T 1725-2007 的规定测定试样

的不挥发物含量，单位为克每克（g/g人以 1 减去不挥发物含量得出试样的挥发物含量.单位为克每克
（g/g）。称取试样量（1士 0.1）g，试验条件为在（105±2）℃温度条件下.烘干 1 h。

A.3 密度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按 GB/T 6750-2007 的规定测定试样

的密度。试验温度为（23±2）℃。

A.4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计算

按式（A.1）计算试样的 VOC含量：
p（V（）C） X p、X 1 000 （ A.1 ）

式中：

p（VOC）——试样的 VOC 含量 .单位为克每升（g/L）；
w —试样中挥发物含量的质量分数,单位为克每克（g/g）;

p, 试样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1 000 ——转换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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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苯、甲醇、乙二醇酸含量的测定

B.1 原理

试样经混合及稀释后直接注人气相色谱仪中.被测物经色谱柱与其他组分完全分离后*用氢火焰离

子化检测器检测，以内标法定量。

检出限：苯 50 mg/kg、甲醇 50 mg/kg、乙二醇甲触 100 mg/kg、乙二醇乙酸 100 mg/kg。

B.2 材料和试剂

B.2.1 载气：氮气，纯度199.995%。
B.2.2 燃气：氢气，纯度299.995%。
B.2.3 助燃气：空气。

B.2.4 辅助气体（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

B.2.5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分离，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正庚烷（溶剂型涂料）、异丁醇（水性涂料）等。
B.2.6 校准化合物：苯、甲醇、乙二醇甲醒、乙二醇乙酷，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
B.2.7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
或已知纯度。例如，乙酸丁酯（溶剂型涂料）、乙月青（水性涂料）等。

B.3 仪器设备

B.3.1 气相色谱仪，具有以下配置：

—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并且气化室内衬可更换；

—程序升温控制器；

—检测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色谱柱：应能使被测物足够分离，例如，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6%晴丙苯基/94%聚二甲基
硅包烷毛细管柱、聚乙二酥毛细管柱或相当型号。

B.3.2 进样器：容量至少应为进样量的两倍。

B.3.3 配样瓶：约 10 mL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B.3.4 天平：精度 0.1 mg。

B.4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B.4.1 选用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取决于将进行测试的样品。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的校准化合物对仪

器进行最优化处理，使仪器的灵敏度、稳定性和分离效果处于最佳状态。参见附录 D中色谱条件示
例 1。

B.4.2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免超出色谱柱的极限容量，并在仪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峰形

不对称提示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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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测试步骤

B.5.1 测试次数

每个样品进行二次平行测定。

B.5.2 定性分析

B.5.2.1 按 B.4.1的规定使仪器参数最优化。
B.5.2.2 被测化合物保留时间的测定

将 1 含 B.2.6 所示的校准化介物的标准混合溶液注入色谱仪，记录各被测化合物的保留时间。

B.5.2.3 定性分析

按产品明水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称取约 2 g的样品用适量的稀释溶剂

（见 B.2.7）稀释试样.用进样器（见 B.3.2）取 1 ML 混合均匀的试样注入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井与经
B.5.2.2测定的被测标准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对比确定是否存在被测化合物。

注：对常温固化双组分涂料.制备好混合试样后应尽快测试。

B.5.3 校准

B.5.3.1 校准样品的配制：分别称取一定量（精确至 0.1 mg）及 2. 6 中的各种校准化合物于配样瓶
（见 B.3.3）中，称取的质量与待测试样中所含的各种化合物的含量应在同一数量级；再称取与待测化合
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见 B2.5）于同一配样瓶中，用适量稀释溶剂（见及2.7）稀释混合物，密封配样瓶
并摇匀。

B.5.3.2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试：在与测试试样相同的色谱测试条件下按 B4 的规定优化仪器参数。将
适量的校准混合物注人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按式（B1）分别计算每种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n mc, XA,S
K, =

A c,

式中：

R,——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 z 的质量，单位为克（g）；

——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内标物的峰面积；

A„—化合物 力 的峰面积。

测定结果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 B.1 )

B.5.4 试样的测试

B.5.4.1 试样的配制：按产品明水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介试样，搅拌均匀后.称取试样约 2 g（精确

至 0.1 mg）以及与被测化合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见B2.5）于配样瓶（见 B.3.3）中，加入适量稀释溶剂

（见 B.2.7）于同一配样瓶中稀释试样，密封配样瓶并摇匀。

注：对常温固化双组分涂料，制备好混合试样后应尽快测试。

B.5.4.2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B.5.4.3 将 1 例.按 B.5.4.1 配制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然后按式（B.2）分别计算试样

中所含被测化合物（苯、甲醇、乙二醇甲酸、乙二醇乙醛）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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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如一试样中被测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R, ——被测化合物 i 的相对校正因子；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机、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被测化合物 / 的峰面积；

A,-s——内标物的峰面积。

B.6 计算

按式（B.3）计算试样中乙二醇醒的含量 位'乙一u健 ：

观'z二呼地 =a'乙二即甲眦 +观'乙「：即乙低 （ B.3 ）

B.7 精密度

B.7.1 重复性

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5%。

B.7.2 再现性

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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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卤代烧含量的测定

C.1 原理

试样经混合及稀释后直接注人气相色谱仪中.被测物经色谱柱与其他组分完全分离后*用电子捕获

检测器检测，以内标法定量。

检出限：二氯甲烷 50 mg/kg, 三氯甲烷 1 mg/kg、1,1-二氯乙烷 100 mg/kg、1,2-二氯乙烷

50 mg/kg、1,1,1-三氯乙烷 1 mg/kg、1,1,2-三氯乙烷 1 mg/kg、1.2-二氯丙烷 10 mg/kg、三氯乙烯
10 mg/kg、四氯化碳 1 mg/kg。

C.2 材料和试剂

C.2.1 载气：氮气，纯度、99.995%。
C.2.2 辅助气体（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

C.2.3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分离，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漠丙烷等。
C.2.4 校准化合物：二氯甲烷、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二氯乙

烷、1.2-二氯丙烷、二氯乙烯、四氯化碳，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
C.2.5 稀释溶剂：适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少为 99%（质量分数）
或已知纯度。例如，乙酸丁酯（溶剂型涂料）、乙月青（水性涂料）等。

C.3 仪器设备

C.3.1 气相色谱仪，具有以下配置：

—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并且气化室内衬可更换；

—程序升温控制器；

——电子捕获检测器（ECD）；

——色谱柱：能使被测组分与其他组分完全分离的色谱柱，如（5%苯基）95%甲基聚硅气烷毛细管

柱或相当型号。

C.3.2 进样器：容量至少应为进样量的两倍。

C.3.3 配样瓶：约 10 mL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C.3.4 天平：精度 0.1 mg。

C4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C.4.1 使用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取决于将进行测试的样品。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的校准化合物对仪

器进行最优化处理，使仪器的灵敏度、稳定性和分离效果处于最佳状态。参见附录 D中气相色谱测试
条件示例 2。

C.4.2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免超出色谱柱的极限容量，并在仪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峰形

9



GB 30981—2014

不对称提示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过载。

C.5 测试步骤

C.5.1 测试次数

每个样品进行两次平行测定。

C.5.2 定性分析

C.5.2.1 按 C.4.1的规定使仪器参数最优化。
C.5.2.2 被测化合物保留时间的测定

将 0.2 rL含有 C.2.4所示的校准化合物的标准混合溶液注入色谱仪，记录各被测化合物的保留
时间。

C.5.2.3 定性分析

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称取约 2 g的样品，用适量的稀释溶剂

（见 C.2.5）稀释试样，用进样器（见 C.3.2）取 0.2 混合均匀的试样注入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并与经

C.5.2.2 测定的标准被测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对比确定是否存在被测化合物。
注：对常温固化双组分涂料，制备好混合试样后应尽快测试。

C.5.3 校准

C.5.3.1 校准样品的配制

分别称取一定量（精确至 0.1 mg）含有 C.2.4所示的校准化合物于配样瓶（见 C.3.3）中，称取的质量
与待测样品中所含的各种化合物的含量应在同一数量级，再称取与待测化合物相近数量级的内标物（见

C.2.3）于同一样品瓶中，用稀释溶剂（见 C.2.5）稀释混合物（其稀释浓度应在仪器检测器线性范围内，若

超出应加大稀释倍数或逐级多次稀释），密封样品瓶并摇匀。

C.5.3.2 相对校正因子的测定

在与测试试样相同的色谱条件下按 C.4的规定优化仪器参数，将适量的校准化合物注入气相色谱

仪中.记录色谱图。按式（C.1）分别计算每种被测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式中：

R, —化合物 i的相对校正因子；

——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z 的质量，单位为克（g）;

机,、——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内标物的峰面积；

—化合物 / 的峰面积。

测定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C.5.4 试样的测定

C.5.4.1 试样的配制：按产品明示的配比和稀释比例制备混合试样，搅拌均匀后，称取试样约 2 g（精确

至 0.1 mg）以及与被测化合物相同数量级的内标物（见 C.2.3）于配样瓶（见 C.3.3）中，加入适量稀释溶
剂（见 C.2.5）于同一配样瓶中稀释试样，密封配样瓶并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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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常温固化双组分涂料r制备好混合试样后应尽快测试。

C.5.4.2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C.5.4.3 将 0.2 按 C.5.4.1配制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然后按式（C.2）分别计算试

样中所含被测化合物（二氯甲烷、三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1.1,2-三氯

乙烷、1.2-二氯丙烷、=氯乙烯、四氯化碳）的含量。

式中：

加,一试样中被测化合物 z 的质量分数，以％表示;

R, ——被测化合物，的相对校正因子；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7、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被测化合物 Z 的峰面积；

A,r ——内标物的峰面积。

C.6 计算

按式（C.3）计算试样中卤代煌含量 w卤代烽 ：

=Sw, （ C.3 ）

式中：

2——试样中所含被测化合物（二氯甲烷、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1-二氯乙

烷、1,1,2-=氯乙烷、1.2-二氯丙烷、=氯乙烯、四氯化碳）各自的质量分数，％。

C.7 精密度

C.7.1 重复性

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小于 5%。

C.7.2 再现性

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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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示例

D.1 测定苯、甲醇、乙二醇醒含量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示例 1：

——色谱柱：6%月青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60 mX0.32 mmXl.O
—进样口温度：250 ℃；

—检测器温度：30（）℃；

柱温：初始温度 65 保持 18 min；以 30 ℃/min升至 210 保持 5 min；以 30 ℃/min升至
250 保持 5 min；

载气流速：0.8 mL/min；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1 // I/O
D.2 测定卤代煌含量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示例 2：

——色谱柱：（5%苯基）95%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30 mX0.32 mmX0.25 rm；
——进样口温度：250 ℃；

柱温：初始温度 35 保持 10 min;以 8 ℃/min升至 80 保持 5 min;

—检测器温度：300 ℃；

载气流速：0.7 mL/min；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0.2匹。
注：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型号、性能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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